[bookmark: _Toc11182]《既有建筑改造消防技术规程》起草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发布2024年第二批自治区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（修）订计划的公告》（2024年第11号）要求，编制组经过深入调查研究，认真总结实践经验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制定本规程。
本规程共分为7章和1个附录，内容包括：总则、术语、基本规定、消防技术评估、改造技术、改造施工、使用与维护。
本规程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归口管理，由新疆建设工程消防协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。执行过程中，如有意见和建议，请反馈给新疆建设工程消防协会（地址：乌鲁木齐市光明路121号建设广场写字楼1210室，邮政编码：830002，邮箱：xjjsgcxfxh@163.com，电话：0991-8806119）。

